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 

第 13屆第 5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會次 

日期 星

期 
時間 議程日期 

備考 

(列席單位人員) 年 月 日 

預備

會議 

112 12 11 一 

0900 

/ 

1700 

一、 代表報到。 

二、 預備會議。 

本會議事人員。 

第一

次會

議 

112 12 12 二 

 0900 

/ 

1700 

一、 112年度會議列管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

告。 

二、 金湖鎮112年度第

三次追加減預算案第

一、二讀會。 

一、鎮長、各課室主   

    管。 

二、本會議事人員。 

第二

次會

議 

112 12 13 三 

0900 

/ 

1700 

一、 金湖鎮112年度第

三次追加減預算案第

三讀會。 

二、 審議鎮公所及代

表提案。 

三、 審議人民請願案。 

四、 臨時動議。 

五、 閉會。 

一、鎮長、各課室主 

    管。 

二、本會議事人員。 

 



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 臨1 李代表志鴻
建構山外里山外村兒童遊憩區，做為親子共樂的

空間。
觀光

解除列管，考量新設費用及後續維護管理檢驗費，本所

財政拮据無力負擔，暫不辦理。

2 臨1 李代表志鴻
建請將本鎮新市里復興路及中正路設置為汽車及

貨車單行道，以增進交通流暢。
觀光

解除列管，12月1日新市里市區路邊停車收費實施後，

觀察新市里商圈交通改善情形，再行研議辦理。

3 臨1 陳代表威彰 建請新建新頭社區活動中心案。 社會

一、旨案擬於本鎮新頭段1214、1361-7地號等2筆國有土

地（面積計432.8平方公尺）新建新頭社區活動中心。

二、案經代表會審議通過，辦理地價款追加預算。

三、經縣府112年10月30日府社行字第1120085720號同意

備查籌建新建新頭社區活動中心。並已向地政局申請價

購該筆土地

4 臨1 張代表中法

請鎮公所將轄下金湖地區所有觀光景點加以活化

應用，吸引來金旅遊客來金湖旅遊，藉以觀光旅

遊來活絡地方經濟，增加地區所有商家收入。

觀光 解除列管，已完成盤點。

5 臨2 蔡代表建偉 建請設置金湖地區靈骨塔案。 民政

一、本縣鄉鎮殯葬設置、經營及設施（除烈嶼鄉）係由

本縣殯葬管理所統一管理（金門縣政府109年6月8日府民

宗字第1090043226號函）。

二、本所建設課提報「金湖生命紀念園區（納骨塔）新

建工程」申請補助案，經內政部評定不予補助（內政部

110年8月13日台內字第1100129455號函）。

三、本鎮公墓祭祀堂後方1萬多平方公尺土地，已辦理

撥用興建納骨堂/塔，縣府研議規劃中（金門縣政府112

年4月13日府民宗字第1120028014號函）。

四、依中央目前政策，補助公墓興建納骨牆，本所已向

縣府函報本鎮接受程度（金湖鎮公所112年5月10日汀民

字第1120005226號函）。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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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6 臨2 蔡代表建偉 建請整修新市里中興路道路案 建設 已施工完成。

7 臨2 蔡代表建偉 建請整建修繕新市里舊市場建築案。 建設
屋頂採光罩局部破損需整修，已納入本年度工程合約內

辦理。

8 臨2 蔡代表建偉
請儘速兼修及保養本鎮轄區內各景點設施、設備

及環境案。
觀光 解除列管，持續辦理維護及保養。

9 臨2 李代表志鴻
請鎮公所提出花崗石醫院場域活化計畫，成為金

湖鎮重要的觀光戰役史蹟案。
觀光

解除列管， 112年4月25日以汀觀字第1120004588號文致

函金門縣政府，建請縣政府統一整合挹注經費活化。

10 臨2 李代表志鴻
本鎮國順街16、18、20號汙水管線遺漏施工，請

鎮公所協助妥處案。
建設

已函報縣府，縣府回覆今年無預算。明年113年再提報

縣府爭取經費。

11 臨2 張代表中法

金湖體育分會成立需經費挹注，積極推動基層各

級中小學，發展適性體育、提升學生身體活動量

與養成終身運動習慣，藉由賽會舉辦，帶動體育

觀光旅遊來活絡金湖地區經濟，增加地區所有商

家收入。

社會

一、有關對民間團體之補助案件，其經費支用情形之考

核、管制，本所依「金門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經費作業要點」辦理，其內容略以：四、本府及

各機關對於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依下列規定

辦理：（二）對於同一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金

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為原則。

二、對民間團體辦理活動之補助，公所於預算科目：社

會教育-各項社教活動-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項下

編列新台幣36萬元整支應。

三、由欲申請補助之民間團體提出計畫，向本所申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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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12 定一 張代表中法
請鎮公所同意借用林兜營區(新湖里士校路230號

原岸巡營區)，作為金湖體育分會會址案。

行政

環保

行政課：

旨案營區係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無償借用，

借用用途為貯存環保機具使用，依雙方簽訂「國有房地

無償提供使用契約書」第四條規定略以「借用標的之使

用應符合本契約之用途目的，不得做違法或有違目的的

使用…」及第九條規定略以「…借用標的應自行使用，

不得將使用權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於他人或…轉租、轉借

或以其他方法供他人使用」，故本案歉難同意，敬請諒

察。

環保課：本課已無使用需求。

13 定一 李代表志鴻
建議以西南門里辦公所為例，採公辦都更方式活

化舊鎮公所大樓區域為住商大樓乙案。
行政

一、本案由李代表志鴻於「112年基層民政幹部座談

會」時向縣府提出建議，業經縣府112年7月31日府建都

字第1120063938號函覆李代表並副知本所，其函覆內容

建議維持機關用地為宜。

二、本所另於112年9月5日汀行字第1120010464號函請縣

府參酌辦理，縣府業於112年9月25日府財投字第

1120077826號函覆略以，未來資產活化將納入貴公所及

鎮民需求作整體規劃。

14 定一 李代表志鴻 建議微調里鄰長自強活動經費。 民政
已依113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之文康活動費，調

整至每人每年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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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15 定一 李代表志鴻
消除民怨，建立「金湖鎮公共工程延宕處罰自治

規章」有效嚇阻公共工程延宕陋習乙案。
建設

一、目前工程發包前，已有邀集當地居民，檢討設計是

否符合實需。但是，施工中民眾可能另有需求或想法，

所以配合變更設計。

二、工程進度的延遲主要原因為變更設計，屬甲方因

素。少部分工程因施工廠商延遲履約，造成工程進度落

後。

三、目前工程契約內已訂定延遲履約相關規定。

16 臨3 李代表志鴻
建議改善料羅圓環路標指示牌，以利用路人行

駛。
觀光 解除列管，已完成。

17 臨3 李代表志鴻
建議改善觀光客車輛路過峰上村莊內的干擾行

為。

觀光

建設

觀光課：

解除列管，已完成。

建設課：

9月12日觀光課邀集相關單位會勘，決議設立相關交通

標誌或指示牌，無建設課配合事項。

18 臨3 李代表志鴻 映碧潭水岸公園形同荒地，建議改善。 觀光 解除列管，已完成。

19 臨3 李代表志鴻
金湖國小幼兒園組合屋已逾使用年限，其安全問

題請妥處。
建設

目前縣府教育處委託陳木壽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臨時建

物使用執照申請轉換為建物使用執照，預計113年1月3日

完成。

20 臨3 林代表嘉森
為活化公有零售市場，建請將「金湖新市零售市

場攤位租用合同｣，增加退出條款。
建設

一、 已行文市場自治會協助宣導各攤商應實質營業。

二、 待本期合約結束，將在新合約加註退出條款，若不

符合最少營業日，將與攤商解除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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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21 臨4 林代表嘉森

有關縣府委託本鎮管理之道路、公共設施及場域

，若後續不再支援相關預算，建請歸還縣府自行

維護管理。

觀光

環保

觀光課：

解除列管，積極向縣府爭取相關預算。

環保課：

113年起本鎮託管主要道路歸還縣府自行維護管理。

22 臨4 蔡主席乃靖
建議太湖路一段與太湖路三段的道路進行改善，

以利行人安全。
建設

一、太湖路1段增設人行道已施工完成。

二、縣府11月8日函覆，目前太湖路三段一巷已劃設家

長接送區及機車臨停區及交通標線改善。太湖路三段基

於太湖路三段車流量大且車速快，為維持校園週邊行車

安全，宜先視啟用後之交通運作情況，再滾動式檢討臨

停接送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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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23 臨4 李代表志鴻
建請金湖鎮公所編列預算，辦理舊鎮公所大樓都

更的地方性公民投票乙案，請妥處。
行政

一、有關李代表志鴻建議鎮公所作為「舊鎮公所都更」

提案人推動公投一事，依公民投票法第二章有關提

案人、連署人及投票權人之規定如下：

第 7 條

中華民國國民，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年滿十八歲，

未受監護宣告者，有公民投票權。

第 8 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在中華民國、各該直轄市、縣

（市）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得分別為全國性、各該直

轄市、縣（市）公民投票案之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權

人。提案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提案提出日

為準；連署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連署人名

冊提出日為準；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

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均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於重行投票時，

仍以算至原投票日前一日為準。

據此本公所非具法定提案人資格，本案恕難辦理。

二、第四次臨時會上另建議本公所編列預算舉辦「舊鎮

公所都更」公聽會，擇新市里、新湖里及山外里辦理，

本案於113年度概算編列審查後提出，未來將視預算科

目適用情形，並配合縣府政策推動，如有需要再行追加

預算配合辦理。

6



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24 臨4 李代表志鴻

金湖鎮九九重陽節敬老酒發放乙案，已由縣府全

權統籌辦理，故建議金湖鎮公所113年起不再編

列九九重陽敬老酒預算。

社會

一、本案已於112年10月20日汀社字第1120012791號函報

縣府研議。

二、案經金門縣政府112年10月26日府社福字第

1120092247號函覆：本府所發送重陽敬老酒係針對本縣

90歲以上長者，各鄉鎮重陽禮品由各公所自行採購發放

，因以往各鄉鎮所發送禮品品項及金額各不相同，易引

發攀比心態造成民怨，故由縣府召集各鄉鎮公所，以取

得共識，統一重陽禮品樣式，非由本府編列預算辦理，

爰此，建請貴所編列預算支應。

25 臨4 李代表志鴻

料羅里、蓮庵里污水管路匯集站，在下雨後時常

出現污水外溢問題，建請鎮公所報請縣府工務處

妥處。

建設

一、 本案已於112年9月18日邀集縣府工務處及自來水廠

污水課現場會勘，決議請工務處納入相關計畫檢討改

善。 另於112年10月23日將本建議案報請縣府工務處妥

處。

二、縣府工務處安排112年12月7日現場會勘。

26 臨4 李代表志鴻
建請恢復山外圓環全家便利商店前斑馬線，還行

人通行用路權。
觀光

解除列管，10月17日會同縣府相關單位完成會勘，維持

現況。

27 定二 蔡代表建偉
請速將本鎮中六劃212號產業道路拓寬及增設水

溝案。
建設

縣府11月30日函覆，經查旨揭地號位於國家公園區，請

公所先行評估施作合理必要性並經排序後，納入113年

度農水路改善工程報府辦理。

28 定二 李代表志鴻
建請金湖鎮公所編列預算，啟動復國墩漁港至北

碇燈塔藍色公路乙案，請妥處。
觀光

112.12.04汀觀字第1120014756號文函請縣政府編列相關

建設經費。

29 定二 李代表志鴻
建請編列預算，建構金湖鎮全職媽媽喘息服務政

策，請妥處。
社會

本案已於112年11月29日汀社字第1120014424號函送金門

縣政府，建請縣府惠予協助研議相關政策及措施，以保

障本縣全職照顧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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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次 會議 提案人 案由 課室 執行情形

112年度代表提案列管表

30 定二 李代表志鴻
因應未來財政赤字，建請金湖鎮公所提出舉債可

行性方案，請妥處。
行政

一、公共債務法明訂了政府機關舉債之額度限制、償還

餘額逾限時之因應規定及屆期未償還之相關懲處等，如

依據公共債務法第4條規定略以，公共債務指鄉鎮市為

應公共事務支出所負擔國內外借款，…舉債額度指彌補

歲入歲出差短之舉債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調解

資本支出為目的。

二、公共債務法第5條第8項則明定鄉鎮市每年度之舉債

額度，其額度不得超過下列二款合計之數額：

1.前二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數額百分之十五之平

均數。

2.前款平均數乘以其前三年度自籌財源決算數平均成長

率之數額。

三、政府機關舉債仍有其額度限制及償還限期，舉債應

以調解資本支出為目的，即應以建設發展目的而為之舉

債，排除了消費性經常性支出之適用，其債務償還仍需

自機關之自籌財源及相關稅課收入支應，非財政赤字解

決之長遠之計，未來如面臨財政赤字問題，自然可依據

公債法規定額度辦理相關舉債借款措施，然本所應謹撙

開源節流及收支平衡原則，審慎規劃相關預算，避免長

期歲入歲出差短造成債留機關問題。

31 定二 李代表志鴻
113年財政短絀4200萬元，建請金湖鎮公所提出人

事瘦身計畫，請妥處。
人事

本案已請本所各課室就現有人力資源聘僱情形及業務進

行盤點，後續將依盤整情形檢討規劃可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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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 

預備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1日上午 9時 0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蔡主席乃靖、李副主席秀華、陳代表秀卿、蔡代表建偉、

張代表中法、林代表麗芬、陳代表威彰、林代表嘉森、李

代表志鴻 

主    席：蔡乃靖 

紀    錄：梁靜怡 

 

陳秘書翔景： 

主席、副主席、本會各位代表，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第十三屆第五

次臨時會，本會應到出席代表 9位，現已達法定人數，恭請主席宣佈

開會。 

 

蔡主席乃靖： 

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早！今天的議程是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第

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我們會議正式開始，今天會議室代表報到和預

備會，明天第一次會議是 112年度會議列管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第

二是金湖鎮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第一、二讀會。第三天是第

二次會議，就一、金湖鎮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第三讀會，二、

審議鎮公所及代表提案，三、審議人民請願案，四、臨時動議。大家

對這次的議程排列有沒有甚麼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我們會議到此結

束，謝謝大家。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 

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2日上午 9時 0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蔡主席乃靖、李副主席秀華、陳代表秀卿、蔡代表建偉、

張代表中法、林代表麗芬、陳代表威彰、林代表嘉森、李

代表志鴻 

列席人員：鎮長陳文顧、民政課長陳志衡、建設課長陳樂融、社會課

長許晏瑜、觀光課課長陳雲龍、環保課長李博豪、行政課

課長洪國慶、人事呂盈潔、主計林雪菁 

 

主    席：蔡乃靖 

紀    錄：梁靜怡 

 

陳秘書翔景： 

主席、副主席、公所各位主管、本會各位代表，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

會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本會應到出席代表 9位，現已達法定人

數，恭請主席宣佈開會。 

 

蔡主席乃靖： 

鎮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大家早！今天是我們第十三屆第五次臨

時會的第一次會議，我們會議正式開始。 

今天的議程是 112年度會議列管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還有第二項是

金湖鎮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第一、二讀會，對這個議程有沒

有甚麼意見？沒有意見我們請承辦課。 

 

民政課陳課長志衡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P1~8) 

 

蔡主席乃靖： 



謝謝課長，各位對執行情形成果報告有沒有甚麼意見？如果沒有我們

繼續下一個議程。再來是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第一讀會，請

主計。 

 

主計林主寄雪菁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接下來是第 18頁是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請示主席是否由各

承辦課報告？ 

 

蔡主席乃靖： 

好，謝謝。請建設課。 

 

建設課陳課長樂融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這是建設課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2738萬 7千元整，

大家對這個預算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 

再來請社會課。 

 

社會課許課長晏瑜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這是社會課計畫型補助收入，應該是航空站的航次有多補助又多了

24萬 9千元，大家對這個預算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 

再來請建設課。 

 

建設課陳課長樂融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這是建設課編列的其他公共工程，對這個預算有沒有意見？沒有意

見，通過。 

再來請社會課。 

 

社會課許課長晏瑜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這是社會課編列的社區業務，大家對這個預算有沒有意見？沒有意

見，通過。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第一讀會結果，歲入

增加 2763萬 6千元整，歲出增加 2763萬 6千元整，一讀通過，我們

休息 10分鐘。 

(復會)請承辦課。 

 

主計林主寄雪菁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謝謝主計，請承辦課。大家對這個預算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 

請回。 

 

社會課許課長晏瑜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謝謝，課長，你知道他這個是依照甚麼去計算？不然怎麼突然又多給

我們 24萬 9千？是一每個架次，還是每一個人？你去問一下。 

通過。 

 



建設課陳課長樂融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這是建設課編列的其他公共工程，對這個預算有沒有意見？沒有意

見，通過。 

 

社會課許課長晏瑜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這是社會課編列的社區業務，大家對這個預算有沒有意見？沒有意

見，通過。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第二讀會結果，歲入

增加 2763萬 6千元整，歲出增加 2763萬 6千元整，二讀通過。 

各位代表我們今天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 

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3日上午 9時 0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蔡主席乃靖、李副主席秀華、陳代表秀卿、蔡代表建偉、

張代表中法、林代表麗芬、陳代表威彰、林代表嘉森、李

代表志鴻 

列席人員：鎮長陳文顧、民政課長陳志衡、建設課長陳樂融、社會課

長許晏瑜、觀光課課長陳雲龍、環保課長李博豪、行政課

課長洪國慶、人事呂盈潔、主計林雪菁 

 

主    席：蔡乃靖 

紀    錄：梁靜怡 

 

陳秘書翔景： 

主席、副主席、公所各位主管、本會各位代表，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

會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本會應到出席代表 9位，現已達法定人

數，恭請主席宣佈開會。 

 

蔡主席乃靖： 

鎮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大家早！今天是我們第十三屆第五次臨

時會，今天的議程是金湖鎮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三讀

會、審議公所及代表提案、第三今天沒有人民請願案，及第四臨時動

議，對這個議程有沒有甚麼意見？沒有意見我們會議正式開始。 

請主計。 

 

主計林主計雪菁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各位代對這個預算有沒有甚麼其他的意見？ 

主計請回。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第 112年度第三次追加減預算，歲入計追加 2763

萬 6千元整，追加後歲入總預算為 3億 5538萬 2千元，歲出計追加

2763萬 6千元整，追加減後歲出數為 3億 6614萬 2千元整三讀通過。 

休息五分鐘。 

會議繼續開始，接下來是審議公所及代表提案。 

 

秘書陳秘書翔景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各位代表對這個提案有沒有甚麼其他意見？沒有意見，通過。 

 

秘書陳秘書翔景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各位代表對這個案子有沒有甚麼其他意見？觀光課，這個案子之前副

縣長被撞到之後，不是有處理了嗎？你上報告台跟大家說明一下。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關於這個案子，鎮長有主

持過好幾次會勘，因為那邊的燈屬於養工所，後來會勘有再轉角加了

兩支，那邊大部分是樹葉修枝的問題，會被擋住，養工所這邊有找林

務所說要定期修剪，那這邊代表有提議，我們就再辦一次會勘，請養

工所、林務所來看是要加強路燈還是其他的輔助方式，謝謝。 

 

蔡主席乃靖： 

這個已經提案就提案了，我認為不要一個案子每次都要提案，你們就

修改一點點，再下一次提案再改一點點，這種事應該要一次就讓它一



勞永逸，好不好？會勘好幾次了也無果，你整天一直會勘也不是辦法。 

 

陳鎮長文顧答詢： 

路燈要更換，可能養工所也沒這個經費，第二、因為樹葉一直長 

，路燈就會被樹葉遮住，所以燈光沒有辦法有效改善。 

 

蔡代表建偉： 

這是我們那邊也有裝一支，我就直接請養工所做一支低一點的，不用

裝那麼高，如果你是要讓行人用的，你注意看，有一支大概 2米多至

三米，比樹還低，因為它不用那麼高嘛！要供行人用的，路燈根本不

用弄那麼高，那個路口我就有多一支了。 

 

李代表志鴻： 

我是建議，我是用觀光造景、街景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你朝向從街道

觀光的方式著陸，不要說甚麼樹枝的問題，那都是可以解決的。 

 

陳鎮長文顧答詢： 

還是請代表給我們一點直接的建議，因為我們去砍樹也沒用，你直接

跟我說我們該怎麼做比較好？我們跟養工所說就好了。 

 

李代表志鴻： 

我們不是有觀光預算，這條街我們就比照新是街景一樣，每年就這樣

下去辦，就很漂亮了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嗎？不要整天為了一枝樹、

一支路燈，在那邊改來改去，現在是整條昏暗，所以你們應該是跟縣

府建議，不是修改路燈，是從造景、點燈的概念去進行，我們把這個

是港路美化起來，不是破一個洞補一個洞的概念，沒有意義，我們要

有系統化的規劃，你現在市港路可以做起來，環島東(南)路也可以做

起來，你的施政要有系統性的概念。 

 

蔡主席乃靖： 

李秀華。 



 

李副主席秀華： 

我補充一下，這邊要做的話，就連接到湖前紅綠燈那邊，原本新思維

有營業燈光是蠻亮的，但是他現在沒有營業，等於從信義新村要過馬

路，那兩邊的斑馬線都蠻暗的，我記得之前有提議過，有時候要晚上

去看才看得出來，因為白天去看本來就很亮，麻煩你們一下。 

 

蔡主席乃靖： 

市港路算是我們金湖新市的大門口，希望鎮長可以做一個比較重點

的…如果這個案子沒有意見，通過。 

 

秘書陳秘書翔景報告： 

(報告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蔡主席乃靖： 

各位代表，這個提案有沒有甚麼意見？如果沒有意見，請鎮公所積極

辦理，通過。 

接下來，沒有人民請願案，再來是臨時動議，各位代表對公所有沒有

甚麼要提議的？李秀華。 

 

李副主席秀華： 

主席你昨天不是有請他們說明航空站補助的那件？ 

 

社會課許課長晏瑜答詢： 

根據航次起降費用，應該是因應航班增加它們有一個起降費用，去徵

收 8%作為回饋金。 

 

蔡主席乃靖： 

我是想了解它是以人次還是以航次？ 

 

社會課許課長晏瑜答詢： 



航次。 

 

蔡主席乃靖： 

好，謝謝。各位代表…李志鴻。 

 

李代表志鴻： 

請鎮長、觀光課長和建設課長…。本席今年大概跟你們三位接觸的最

多，在會勘上。鎮長，你認為本席所提的幾個案件，你們的執行率？ 

 

陳鎮長文顧答詢： 

基本上應該說，如果在本所的能力範圍、經濟許可的狀況下，90%我

們都可以完成，如果涉及本所能力外，在縣府的層級我們可能就無

法… 

 

李代表志鴻： 

回到我上次跟主席去會勘那條路，他的部分妥處，我的部分還是維持

現狀，當初會勘，分局有建議斑馬線防撞桿不要拆，把斑馬線畫回去，

當初的決議是這樣，結果不知道 10/4你們跟縣府會勘有沒有強調這

點，斑馬線防撞桿不要拆，把斑馬線畫回去，這是當初會勘的決議，

對吧？本來我昨天是要叫陳秘書上來的，陳秘書主持的，所以你們到

底有沒有把這個訊息傳達給縣府，防撞桿不要拆，把斑馬線畫回去。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我報告一下，觀光處說那邊比較危險，所以斑馬線畫到靠京門那邊，

那邊他們不同意，那時紀錄是建設處做的，我有打去問，那邊的路口

如果被設計成危險路口時，我們也會有責任。 

 

李代表志鴻： 

所以為什麼設立防撞桿就是避免轎車提早迴轉、轉彎，原本是在斑馬

線那邊要迴轉，你把防撞桿插到斑馬線上，就可以延遲他迴轉，所以

迴轉減少，危險就降低，今天我們防撞桿不拆，斑馬線弄上去有甚麼



問題？沒有問題啊。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這部分觀光處去管理的。 

 

李代表志鴻： 

我要強調的是，我們會勘決議的事情，你們到底有沒有跟縣府承辦人

員講，我們的訴求是甚麼？他們有沒有做到，還是他們會勘不同意，

一個紀錄下來就結束掉了？是這樣嗎？鎮長有說，鎮公所可以做的事

情就會馬上做，我問你，復國墩那些人行步道，充滿危險性，對遊客

有潛在的危險，我請你們去設一個公布欄或拉一條警戒線，你們做了

沒？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那部分我們有查過，那是屬於建設處漁牧科，我們有通知他們，因為

他是他們的東西。 

 

李代表志鴻： 

他們沒有妥處怎麼辦？沒有妥處就是涼拌？要是發生意外、死人要怎

麼處理，今天要是採道人行步道落海誰處理？金湖鎮公所還是縣府的

責任？ 

 

陳鎮長文顧答詢： 

這本來就是縣府的責任啊！他們列管就是他們管。 

 

李代表志鴻： 

所以我們金湖鎮的鎮民要去復國墩摔死，也不管？ 

 

陳鎮長文顧答詢： 

我們會轉陳，不是我們的我們也管不了。 

 



李代表志鴻： 

我又不是要叫你維修，難道鎮公所連做告示欄的錢都沒有？那邊有一

支告示欄，但躺在地上，你們下次去看，「本區段因工程尚未完成請

勿進入」，一支躺在地上的，所以表示你們在做各位連去看都沒去看，

課長你也沒去現場看過嘛！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沒有，我是沒去看過，但是我有轉陳，因為那是別人的東西，所以… 

 

李代表志鴻： 

現在不是說那是別人的東西，人民的財產是不是鎮公所的責任？ 

 

陳鎮長文顧答詢： 

這個跟代表報告，當然在我們金湖鎮我們就該處理，就這樣。 

 

李代表志鴻： 

這個東西你們就是這樣，這是縣府的，縣府不給錢你就自己編，不是

兩個林務所的計畫，為什麼鎮公所要編錢？你可以還給縣府阿，你們

是兩套標準，現在是林務所計畫沒錢給你們，你們就自己編預算，我

們也同意了，現在是縣府的東西，你就推責任是縣政府的東西，這個

不對吧！你們思考一下，我是認為你們應該要把所有的事情弄好、做

好。再來，3/28我們去會勘，因為霧季潮濕，結果發生呂世錄老師

的老婆摔斷腿，政風，請問這個案子有沒有申請國賠？ 

 

民政課陳課長志衡： 

申請國賠要問縣府才知道。 

 

李代表志鴻： 

我問你，公務人員依法執行公務在鎮公所管轄內，本席已經提出要求

實施改善，經過一個月沒有改善，造成民眾因此摔斷腿，請問要不要

就責？你認為要不要就責？ 



 

民政課陳課長志衡： 

這個是有疏失啦！ 

 

李代表志鴻： 

你認為要不要就責？這個摔斷腿的民眾就活該摔斷腿嗎？這個不是

去送送水果就沒事了，這個是有法律責任問題的，公務人員依法行政

未達到民意要求，造成人民損失，公務人員是有責任喔！我現在很認

真跟你談，不是跟你打馬敷衍喔！ 

 

陳鎮長文顧答詢： 

後來我們有去改善。 

 

李代表志鴻： 

後來才改善啊！今天如果沒有人摔斷腿… 

 

陳鎮長文顧答詢： 

我們知錯能改阿！ 

 

李代表志鴻： 

甚麼叫知錯能改？是不是要等到死人你才要去捻香？這個東西我講

的是，照理說該懲處就該懲？ 

 

陳鎮長文顧答詢： 

沒有。 

 

李代表志鴻： 

所以呂世錄他老婆摔死活該？環保課，觀光課請回，建設課留著。汙

水工程是屬於工務處嗎？請問我們還保有沒有開罰的權限？我問一

下自來水廠調過來的，這個東西還沒有驗收，是屬於工務局的，他造

成金湖鎮民生態的危機，他們居民的汙水造成大排，因為未處理的汙



水進入大排，農田水利設施無法灌溉，請問有沒有處罰條例？ 

 

建設課陳課長樂融答詢： 

這個有沒有處罰條例要再查一下，那天 12/7我們有去會勘，那天主

席也有去，他們同意挹流口先封住，把挹流口移到靠近金湖水庫民眾

住家的地方，因為上一次是抽水泵浦壞掉，為什麼壞掉是因為民眾把

一些破布之類的，因為他進去汙水系統裡面處理站裡面有一個攪拌的

旋轉刀，可以割掉一些衛生紙之類的，但是沒辦法把布割斷，造成整

個阻塞，那天你沒有去，主席也有去看。 

 

李代表志鴻： 

這個案子不是只有主席去，第一次我也有去過。 

 

建設課陳課長樂融答詢： 

不是不是，後來這次會勘，我有把資訊放在群組裡，結果最後只有主

席過去。 

 

李代表志鴻： 

我要跟你講，環保課這個案子你們整理一下，送環保局請他們開罰，

因為已經造成損失了，第一、農業設施的大排，這個水已經不能灌溉

了，因為他是未處裡過的汙水，不能留到農田裡，裡面殘留化學藥劑

這些東西已經造成農民損失。第二點、環境汙染，生態危機，造成生

態影響，這點你們有去探究嗎？這個案子工務局不處理事情，不妥

處，甚麼不織布，這都是人為問題，你們不能說因為這些外力都是老

百姓的錯，懂我意思吧？你們要解決問題不是把問題丟出去，這樣事

情沒辦法解決，所以我建議鎮公所把這個案子，已經不是第一次發

生，這個汙水外溢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是多次，而且是新的工程

不是舊的，是剛蓋好的，所以這個案子，建請開罰，如果鎮公所無法

開罰，你們就併陳，誰說下屬單位不能開發上屬單位？你們把案子弄

一弄，丟進去，不能我們就送彈劾，是不是這樣搞，不然東半島這些

民眾整天在那邊聞臭尿味，這個明天下一場大雨，就又淹起來，無法



解決嘛！很多東西是可以達到要求的，是看你們要不要處理，你們的

態度就是傲慢，就只會說知錯能改，要怎麼改…？民眾將衛生棉丟進

去，不可以用這樣的東西，你們思考一下，你們要怎樣依法開罰，該

怎麼做就怎麼做，上報上去，我們沒有疏失嘛！整個層面來說，不能

整個擺爛，在我看你們的效能趨近於 0，除了經常性開銷，辦辦活動

花一花，我看今年你們甚麼事都沒做。不然我在問鎮長，你那四間宮

廟我刪了 400萬，你想怎麼做？刪到剩 80萬你們有想過要怎樣辦？

所以 80萬你們有想要怎麼辦嗎？在這之前我還去跟文史工作者討

論，他們的想法是西半島有迎城隍，東半島有這四間宮廟的傳統迷

俗，回去我們還是要做功課阿！你們有在做功課嗎？沒有，也是這

樣，3月份料羅要熱鬧了，你們規劃辦哪一場？ 

 

陳鎮長文顧答詢： 

不是這樣，我們四個公廟每年輪流，今年如果是成功，明年就是夏興

再來料羅，最後換新頭武德宮，要照配合的時間去做。 

 

李代表志鴻： 

我要談的用意是很多事情你們應該要更積極完成，幫助老百姓解決問

題，現在問題衍生出來，你們要去解決嘛！像我們公有臨時市場已經

不行了，我們就蓋新的，再去找錢來蓋新的，那個東西破破爛爛的，

進出也不是，旁邊是水獺保護區自然水源，汙水又排到下面去，流到

太湖，我們在拿來喝。 

 

陳鎮長文顧答詢： 

沒有，那個汙水已經接好了。 

 

李代表志鴻： 

但加減還是會外溢。我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弄更好的購物環境，讓金湖

鎮的市場整個提升起來嘛！3、40年都一樣，破破爛爛的，你不覺得

嗎？你們現在就是很爛，就我看真的很爛，這個是…，跟你講我對公

務體系本來就蠻怨恨的，不是到現在，民國 82年在讀大專的時候就



在跟公務員吵架，不是今天才跟公務員吵架，所以我要跟你講，你們

的想法還是要行政革新，革別人的心，不是革自己，好不好？ 

 

蔡主席乃靖： 

陳威彰陳代表。 

 

陳代表威彰： 

那個大排現在還是施工嘛？ 

 

建設課陳課長樂融答詢： 

好了，已經驗收了。 

 

陳鎮長文顧答詢： 

但是還在保固期內。 

 

陳代表威彰： 

我是覺得你可以在看板上寫一下可以檢舉啊！你叫鎮公所去罵縣政

府也不對。 

 

李代表志鴻： 

不是罵縣政府，這個案子可以併陳，這個案子你們收集資料、證據，

不行我來檢舉，你們鎮公所可以行文請他們開罰喔！你可以要求他開

罰，建請開罰…。 

 

陳代表威彰： 

如果已經完工就看縣府怎麼處理，如果還在施工中，廠商責任就比較

大。 

 

陳鎮長文顧答詢： 

這個也是他們發包的。 

 



陳代表威彰： 

你現在這樣要求開罰，他等等以為你說要罰廠商。 

 

陳鎮長文顧答詢： 

他現在事件發生在我們金湖鎮，我們是有義務去建議。 

 

陳代表威彰： 

但開罰不是我們去開罰啦！這個要釐清。你叫博豪去開，等等換他出

事。 

 

蔡主席乃靖： 

各位請回座。請林麗芬。 

 

林代表麗芬： 

我本來是想兩位課長請留步，那就請兩位課長請上報告台。課長好，

我還是要講，山外溪產生惡臭的情況要如何處理？上次我有提過，你

們是說如果再有這種情況，要請自來水廠做一個全面的檢查還是怎

樣？那現在又有另一位鄉親跟我反映，就是山外溪這邊水管一直產生

惡臭，那是上游流下來的，就是在這個區段會產生惡臭。 

 

環保課李課長博豪答詢： 

山外溪…我們這邊是沒有收到反映說會有產生惡臭。 

 

林代表麗芬： 

他們當然不敢跟你們說… 

 

環保課理課長博豪答詢： 

是水管流出去還是溪水本身… 

 

蔡主席乃靖： 

我看這樣子好了，我們做一個提案，做一個會勘，我們現場看，不然



你這樣講他們也不知道是哪裡。看了之後，我們請建設課要找出原因

行文好不好？不然你在這邊說，他們倆個也不知道怎麼辦。我們這個

就做一個提案，請建設課安排時間做會勘，然後要請自來水廠還是工

務處，好不好？ 

 

林代表麗芬： 

好，兩位請回座，謝謝。 

 

蔡主席乃靖： 

李志鴻。 

 

李代表志鴻： 

請鎮長跟主計，簡單說，我們是五鄉鎮明年度預算負債最多的，也就

是短絀最多的，鎮長你有甚麼想法？ 

 

陳鎮長文顧答詢： 

我沒有甚麼想法，當然我覺得編得當用則用，當省則省，就這樣。 

 

李代表志鴻： 

照這樣編下去，主計哪一年開始產生負在債？ 

 

主計林主計雪菁答詢： 

跟代表報告一下，像我們明年度編的是短絀 4100多萬，像我們 112

年今年度當初在編的時候，也是法定大約 4450萬的短處，但是因為

陸陸續續會有一些歲入或是經費進來，所以我們在歷次的追加減後，

我們的短絀只有一千多萬，所以其實我們也是本著當用則用，當省則

省的方式，有時候是我們在年度編列預算的時候，每樣的補助款都會 

進帳，不知道的狀況下，我們也不敢先行納入預算，所以事實上一開

始在編的短絀多，但到最後的決算數是不會那麼多的，以上報告。 

 

李代表志鴻： 



所以你預估，今年還是會短絀到 1千多萬，從你往年的態度，因為今

年多一個林務所的案子大約 7百萬，兩個計畫… 

 

主計林主計雪菁答詢： 

林務所其實不管任何的補助計畫，有些是收支並列，他雖然歲入進來

了，歲出的部分依樣會增加；有些像是平衡預算，所謂第十三次的，

像去年度的第 13次，會在今年 112年在追加的時候把他併進來。其

實每年都有這個狀況。 

 

李代表志鴻： 

鎮長，料羅社區他們的火砲射擊費用，跟他們垃圾補貼還有那些…，

可不可以挪來做社區？這是社會課嗎？火砲射擊、垃圾場回饋金… 

 

社會課許課長晏瑜答詢： 

報告代表，這個案子之前我在社會處的時候已經有接觸到料羅新村想

蓋活動中心，那時有邀集港務處，就是這幾個回饋金的承辦課室一起

來座談，有一些細節我忘了，我可能要再確認一下，當時是說料羅新

村他們本身就佔了一塊地就是現在既有的鐵皮屋這邊，他們想新增一

塊地的話國有財產署是不同意的，因為地屬於國有財產署的，縣府那

邊是說他們要先確定好要用那一塊用地去蓋，才有辦法去做後續的部

分。 

 

李代表志鴻： 

所以錢是可以用的嘛！縣長也同意撥 400萬，在第一次民政座談會，

400萬嘛！ 

 

陳鎮長文顧答詢： 

那個沒有書面資料，那是縣長隨便說說，到底…未知數。 

 

李代表志鴻： 

眾人面前談的，所以鎮公所和料羅里里長、社會課這邊…。 



 

陳鎮長文顧答詢： 

我老實講，開完會後有一個局處的長官遇到我就說，縣長答應那個

400萬，他也是很頭痛。料羅活動中心兩樣回饋金，垃圾回饋金跟火

炮經費給他們社區，他們要運用在蓋活動中心應該是沒有問題，但是

他們面臨一個問題是，他現有的活動中心地是屬縣有地，現在他們蓋

了鐵皮屋，現在他們又說要另外找一塊地蓋新的，在遊樂場那邊，那

個也是縣有地，但是雖然是縣有地還是要經過國產署同意，國有財產

署說你原來的鐵皮屋要拆掉歸還，然後新增的這塊我才要讓你蓋活動

中心，所以料羅新村他又不想放棄這一塊，我就是要放在這裡，他們

意思是簽一個切結書，等新的蓋好舊的我再拆掉，但是現在就是等國

產署跟縣府同不同意，這個問題要先解決啦！ 

 

李代表志鴻： 

我跟你說，你找個時間現在陳福海縣長已經同意給 400萬了，這個東

西在公開場合說，不管他要不要編，這是他們的問題，他有這麼多的

補助款，趕快就進入實質的討論，我們在這裡講也沒用，看細節怎麼

推託，這個案子我們把他完成，畢竟他們的鐵皮屋也年代久遠。 

 

陳鎮長文顧答詢： 

我們擇期再找相關單位看一下，開個會討論。 

 

李代表志鴻： 

讓事情圓滿嘛！放著也不是辦法，縣長同意，到現在也過去 8個月了。 

 

蔡主席乃靖： 

好，謝謝李代表。陳威彰陳代表。 

 

陳代表威彰： 

觀光課。主要我還是要問，每年我們都有一些觀光的，像裝燈或是最

有利標，其實在標，我們大概都知道是哪幾家廠商，往年我們都有些



招標文件都是寫由廠商規劃，我們鎮公所都沒有意見？我覺得我們鎮

公所應該要讓代表會知道，你們要做甚麼，不是廠商做完你就撥款

了，我覺得工程也該有工程的態度。要讓我們代表會跟鎮長知道要做

甚麼？做完人家才說這裡做甚麼做甚麼，又常常讓人家發現是最有利

標，其實這是有弊端的，我們應該把這東西透明化，至少讓代表會跟

大家知道，所以我覺得有這種計畫，我們鎮公所應該要提出一點意

見，讓廠商知道怎麼做。上次花蛤季請你做報告，結果你做出來被閒

得要命，結果你錢還是撥完了，你現在講，廠商說他明年不來了，你

錢也給了，廠商跟你說要給 20個人力，結果才來 5人，你覺得這樣

可以撥款嗎？這個有沒有一些撥款的問題在契約內容裡？你們有沒

有哪一年款項是有少給的？不會嘛！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他如果有執行完成，當然不會少。 

 

陳代表威彰： 

甚麼叫執行完成，我們在這裡罵，管制也管制不好，那天有人跟我反

映他去參加排球、足球，他說一個人當裁判管理全部？你們在做報告

跟計劃時你跟觀光課都不知道嗎？很多活動你應該要有人員餐與

吧！我說的不是公所的，我是說廠商喔，他們工作人員要有多少你們

要有要求啊！還有人說遊樂器材只有一個人顧整天，小朋友放了 20

幾個上去，就有小朋友的手扭到，他是沒有追究，就像李代表說的等

到死人在改善就來不及了，因為今年遊樂器材太短，一滑下來小朋友

就撞到，民眾看到自己小朋友受傷在哭趕快去抱起來，當天就跟我反

應，我當天也有跟你說，管制人員太少了，小朋友又太多，活動提供

給小朋友玩是很好，但廠商做不好，我們要求檢討，但你錢也給他了，

是不是…最有利標我覺得是要讓他做更好，而不是只是讓他做就好，

不該有這個態度，下次你們只要做燈做甚麼，你先讓我們代表知道，

大家提議一下，主席你知道今年的燈要做甚麼嗎？不知道嘛！因為他

叫廠商自己做啊！廠商寫的計畫？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像這種我們跟他說我要們要做中正路、復興路、籃球場，我們確定要

150、120萬，讓他們來規劃，我們有請評審… 

 

陳代表威彰： 

如果龍年他弄一隻老鼠你不就被罵死，你要知道整個計畫，我們代表

會也要知道，你要發包這種東西不是一天就發包了，你們前面很多時

間，不要做太爛，要做做好一點，讓各位代表、里長、鎮長知道一下。 

 

林代表麗芬： 

街上的燈光已經裝好了，我要問的就是，招標是哪幾家在招標？只有

一間嗎？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有公告，超過 150萬一定要公告，再用評選的。 

 

林代表麗芬： 

只有一間很奇怪耶！像有水電的都可以標啊！為什麼只有一間？這

就很奇怪。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他那個只是把燈裝上去。 

 

林代表麗芬： 

今年感覺比較陽春，有人家反應怎麼越來越糟糕，還有人說怎麼用舊

的，我是覺得你們要注意，不能因為只有他一間來標，就讓他為所欲

為。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他有計畫書跟圖片，今年因為縣府沒有給補助款，今年只有 150萬。 

 



林代表麗芬： 

今年縣府沒給我們預算？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他不給阿！ 

 

林代表麗芬： 

我記得去年加縣府的好像有 200萬，含我們這邊的加起來。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今年縣長說沒錢不給我們。 

 

林代表麗芬： 

我有聽到民眾跟我說用舊的，說這些是去年的只是再裝上去而已。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都是新的，去年是有線條的，今年是有鯨魚、花蛤…要到 4月。 

 

陳代表威彰： 

展時太短了，那些燈可不可以再拆去哪裡用？ 

 

觀光課陳課長雲龍答詢： 

今年的被颱風都吹壞了。 

 

陳代表威彰： 

你不要再讓廠商回收利用，長得太類似了。 

 

林代表麗芬： 

之前我有提到，才放一陣子撤掉很浪費，幾百萬就這樣沒有了，今天

我要講得是，就算只有一間來標，也要請他嚴謹的做，不要乎攏，你

要跟廠商對接。 



請回座。 

 

蔡主席乃靖： 

以後要多邀請一些廠商來招標。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

話我們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 

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議提案表 

編  號：001                        類別：社會  

提案人：李代表志鴻 

連署人：蔡代表建偉、張代表中法 

案  由：料羅新村社區活動中心興建乙案，請妥處。 

說  明： 

一、 112年度縣府辦理金湖鎮民政座談會，陳福海縣長在會議

結論中同意料羅新村活動中心興建乙案，並於會議中承諾補助

料羅新村社區活動中心興建費用 400萬元。 

二、 料羅社區成員表示，該社區有火砲射擊補助款、碼頭補助

款、垃圾場補助款等補助，若鎮公所同意興建社區活動中心，

經費的來源不會造成財政困難，故建請鎮公所編列相關經費積

極辦理。     

辦  法：建請鎮公所積極辦理。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 

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議提案表 

編  號：002                          類別：觀光 

提案人：李代表志鴻 

連署人：蔡代表建偉、張代表中法 

案  由：點亮市港路迎來新希望乙案 請妥處  

說  明： 

一、 市港路為通往金湖鎮行政部門與商業中心重要路段，也是

金湖鎮主要幹道。 

二、 目前沿線各路口夜晚燈光過於昏暗，過去因燈光不夠明亮

造成林前副縣長過馬路意外發生，點亮市港路除了美化街景外，

更能有效降低因昏暗衍生的意外，有一舉數得之功效。   

辦  法：建請鎮公所積極辦理。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會 

第十三屆第五次臨時會議提案表 

編  號：003                        類別：觀光  

提案人：陳代表威彰 

連署人：林代表嘉森、陳代表秀卿 

案  由：建議在環島南路四段 (如荷自在咖啡廳路口)新增交通號

誌紅綠燈，請妥處。 

說  明： 

后園（如荷自在咖啡廳路口）且於天空之城側，車輛行駛往此路

口彎道有死角，從夏興 823往此路口也因為高低落差，會看不到

車輛此路口出入者，險象環生，因此建議新增道路交通號誌紅綠

燈，以維安全。 

辦  法：建請鎮公所積極辦理。 

 

 


